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实施意见（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制定的《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淄博市科学技术局研究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实施意见》（简称《贯彻落实意见》）。《贯彻落实意见》从我市实际出发，以提升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为目标，包括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四个部分。主要内容有：
第一部分为总体思路。提出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实施产业赋能行动和科教创新赋能行动的总体思路和工作布局，坚持“紧盯前沿、打造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工作思路，通过“政产学研金服用”融通创新，推动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创新发展。
第二部分为发展目标。提出了到2021年，在集成电路、元器件、MEMS、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构建竞争力强的科技创新平台2家以上，取得重大科技成果20项以上，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0家以上，将淄博市建成为国内领先的特色半导体产业基地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产业高地。
第三部分为主要任务。提出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和应用示范的系列举措。一是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坚持紧盯前沿，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开展前沿与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统筹运用好高新技术创新“双十”计划、市重点研发计划，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二是夯实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载体建设，强化技术创新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创新创业共同体及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三是营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优良创新环境，实施好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提质升级工程，持续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加强创新人才培育与引进，积极推动科技金融结合。四是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优势，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
第四部分为保障措施。从组织统筹、强化集群发展、扩大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提出了3条保障措施。强化市区（县）联动和部门协同，统筹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的各项工作；鼓励各区县结合自身特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鼓励我市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整合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推进我市新一代信息产业创新发展。
